附件一
   （1）投标人是在中国境内办理了工商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有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营业场所和相应资金，所有开标室均有录音、录像等监控设备；投标人须在长沙市设有经营机构，含公司总部经营机构、或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等。

（2）投标人依法取得招标代理资格，具有工程、货物、服务招标代理甲级资质。

（3）投标人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应具备国家注册招标师资格。

    （4）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行为记录。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